承诺书
    为保障厦门市同安区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同安土地公司）出租的土地、房屋及其附属物（下称资产）范围能依法安全使用, 构建安全良好的环境,在承诺人对该资产范围加固、改造后且经法定鉴定能安全使用该资产前提下，承诺人以承租人主体承租该资产，对此，承诺人对该资产的使用和安全责任及承租自愿向同安土地公司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
    第一条 资产的基本信息

    1.资产名称及位置：同安区祥桥祥路顶里605号佳展楼南侧房产
2.资产面积：总用地面积约1925㎡ （其中包含地上物房屋建筑面积约787㎡）。    

第二条 资产的使用

该资产以空地方式出租，地上现存建筑物附带供承租人使用，承租人需在与同安土地公司租赁合同签订后免租期半年内（如遇相关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维缮期延长的，需征得出租人同意）完成相关修缮工作，经专业机构鉴定房屋安全达到C级以上方可投入使用。使用期间遵守如下约定：
1.承租人使用该地块现存的地上物期间，不得改变、破坏该房屋结构，并负有出资维护房屋的相关安全责任。

2.承租人使用该房屋期间，应做好房屋的消防与防火工作，确保安全使用并对此负全部及连带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3.承租人不得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否则，一切后果由承租人自负。

第三条 安全承诺保证金

1、承诺人承诺签订正式租赁合同前  5 日保证将3万元房屋安全承诺保证金（非租赁合同履约保证金）转入同安土地公司账户。

2、在有资质第三方对资产未出具符合安全使用鉴定报告前，承诺人保证不会使用该资产，否则，同安土地公司有权不予退还安全承诺保证金归其所有并无条件收回房产，且依法追究承诺人其它法律责任。

3、承诺人未违反本承诺书任何内容后，有权向同安土地公司申请退还安全承诺保证金3万元（不计息）。

第四条 资产安全使用

承诺人承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所承租范围内的资产进行加固修缮（不得改变、破坏该房屋结构），并经有资质第三方安全检测并出具符合安全使用鉴定报告后并按已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方可使用，并申请退还承诺保证金（无息）。由此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对资产进行加固、改造费用、鉴定报告等有关费用均由承诺人自行承担。

承诺人：

                            日期：   年   月   日

